[bookmark: _GoBack]附件
广州市建设工程消防市场主体单位信用评价分值计算规则
（一）建设单位
	计分项目
	评价分类
	计分有效期
	计分情形
	计分规则

	基础分
	基本信息
	有效期与企业存续期限一致
	企业基本信息
	信用平台获取信息即可获得70分

	
	
业务能力

	计分12个月后清零
	办理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以及备案的良好表现
	参建项目申请消防设计审查或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时，资料齐全，内容完整且不存在违反强制性技术规定情形，能够一次性通过的，每宗加1分。

	
	荣誉表彰
	计分12个月后清零
	建设工程消防相关奖项（市级以上）
	1、获得市级政府部门表彰、奖励的，每项加3分；
2、获得省、部级政府部门表彰、奖励，每项加5分；
3、获得国家级表彰、奖励的，每项加7分.
以上累计有效加分不得超过10分。

	
	技术成果
	计分12个月后清零
	参与编制建设工程消防领域标准（规范、技术指引）、取得建设工程消防领域的科研成果等
	1、参与编写国家、行业、地方建设工程消防领域技术标准并发布实施的，每项加3分;
2、取得建设工程消防领域行业发明专利的，每项加5分；
以上累计有效加分不得超过10分。

	扣分项
	履约践诺
	计分12个月后清零
	承诺不实或不履行承诺的
	发现适用告知承诺制时承诺不实或不履行承诺，尚未被处罚的，每次扣1分，扣分上限10分。

	
	行政处罚
	有效期至处罚信息被依法停止公示
	受到与建设工程消防有关的行政处罚。
	1、受到行政处罚，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裁量档次属于从轻的，每次扣5分；
2、受到行政处罚，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裁量档次属于一般的，每次扣10分；
3、受到行政处罚，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裁量档次属于从重的，每次扣20分。

	
	不规范行为
	有效期至不规范行为已确认整改（不改正的，12个月后清零）
	存在以下情形但未达到行政处罚立案条件的：
1、明示或者暗示设计、施工、工程监理、技术服务等单位及其从业人员降低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
2.未按相关要求申请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并接受抽查的。
3.实行工程监理的建设工程，未将消防施工质量委托监理的。
4.未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未按照工程消防设计要求和合同约定，选用合格的消防产品和满足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
5.组织有关单位进行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时，未按要求对建设工程是否符合消防要求进行查验的。
6.未及时向档案管理机构移交建设工程消防有关档案的。
7.擅自修改经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
8.申请消防验收或备案的建设工程未经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监管或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未经镇街监管的。
9.其他违反相关规范、标准、规定行为。
	1、因不规范行为依法被市、区住建部门或镇街正式约谈，且未因相关行为被扣分的，每次扣3分；
2、因不规范行为依法被市、区住建部门或镇街出具整改通知书，且未因相关行为被扣分的，每次扣2分；



（二）设计单位
	计分项目
	评价分类
	计分有效期
	计分情形
	计分规则

	基础分
	基本信息
	有效期与企业存续期限一致
	企业基本信息
	信用平台获取信息即可获得70分

	
	
业务能力

	计分12个月后清零
	办理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以及备案的良好表现
	参建项目申请消防设计审查或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时，资料齐全，内容完整且不存在违反强制性技术规定情形，能够一次性通过的，每宗加1分。

	
	荣誉表彰
	计分12个月后清零
	建设工程消防相关奖项（市级以上）
	1、获得市级政府部门表彰、奖励的，每项加3分；
2、获得省、部级政府部门表彰、奖励，每项加5分；
3、获得国家级表彰、奖励的，每项加7分.
以上累计有效加分不得超过10分。

	扣分项
	履约践诺
	计分12个月后清零
	承诺不实或不履行承诺的
	发现适用告知承诺制时承诺不实或不履行承诺，尚未被处罚的，每次扣1分，扣分上限10分。

	
	行政处罚
	有效期至处罚信息被依法停止公示
	受到市、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作出的与建设工程消防有关的行政处罚。
	1、受到行政处罚，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裁量档次属于从轻的，每次扣5分；
2、受到行政处罚，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裁量档次属于一般的，每次扣10分；
3、受到行政处罚，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裁量档次属于从重的，每次扣20分。

	
	不规范行为
	有效期至不规范行为已确认整改（不改正的，12个月后清零）
	存在以下情形但未达到行政处罚立案条件的：
1.在设计文件中选用的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未注明规格、性能等技术指标，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2.未依法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未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实施情况签章确认，并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质量负责的。
3.擅自修改经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的。
4.消防设计文件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设计深度要求。
5.消防设计文件违反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非强制性条文。
6.依法需要办理规划许可的项目，未严格按照规划许可文件进行设计的；
7.其他违反相关规范、标准、规定行为。
	1、因不规范行为依法被市、区以上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正式约谈，且未因相关行为被扣分的，每次扣3分；
2、因不规范行为依法被市、区以上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出具执法建议书或整改通知书，且未因相关行为被扣分的，每次扣2分；

	
	
	
	
	



（三）施工单位
	计分项目
	评价分类
	计分有效期
	计分情形
	                计分规则	计分规则

	基础分
	基本信息
	有效期与企业存续期限一致
	企业基本信息
	信用平台获取信息即可获得70分

	
	
业务能力

	计分12个月后清零
	办理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以及备案的良好表现
	参建项目申请消防设计审查或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时，资料齐全，内容完整且不存在违反强制性技术规定情形，能够一次性通过的，每宗加1分。

	
	荣誉表彰
	计分12个月后清零
	建设工程消防相关奖项（市级以上）
	1、获得市级政府部门表彰、奖励的，每项加3分；
2、获得省、部级政府部门表彰、奖励，每项加5分；
3、获得国家级表彰、奖励，每项加7分.
以上累计有效加分不得超过10分。

	
	技术成果
	计分12个月后清零
	参与编制建设工程消防领域标准（规范、技术指引）、取得建设工程消防领域的科研成果等
	1、参与编写国家、行业、地方建设工程消防领域技术标准并发布实施的，每项加3分，累计加分不得超过10分;
2、取得建设工程消防领域行业发明专利，每项加3分，累计加分不得超过10分。

	扣分项
	履约践诺
	计分12个月后清零
	承诺不实或不履行承诺的
	发现适用告知承诺制时承诺不实或不履行承诺，尚未被处罚的，每次扣1分，扣分上限10分。

	
	行政处罚
	有效期至处罚信息被依法停止公示
	受到市、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作出的与建设工程消防有关的行政处罚。
	1、受到行政处罚，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裁量档次属于从轻的，每次扣5分；
2、受到行政处罚，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裁量档次属于一般的，每次扣10分；
3、受到行政处罚，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裁量档次属于从重的，每次扣20分。

	
	不规范行为
	有效期至不规范行为已确认整改（不改正的，12个月后清零）
	存在以下情形但未达到行政处罚立案条件的：
1.未按照消防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检验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质量，未按要求使用合格产品并保证消防施工质量的。
2.未依法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未对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签章确认的。
3.擅自修改经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
4.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发现消防设计文件和图纸有差错，未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的。
5.施工单位没有落实质量责任制，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和施工管理负责人不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或人员配置不到位的。6..申请消防验收或备案的建设工程未经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监管或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未经镇街监管的。
7.其他违反相关规范、标准、规定行为。
	1、因不规范行为依法被市、区住建部门或镇街正式约谈，且未因相关行为被扣分的，每次扣3分；
2、因不规范行为依法被市、区住建部门或镇街出具整改通知书，且未因相关行为被扣分的，每次扣2分；



（四）监理单位
	计分项目
	评价分类
	计分有效期
	计分情形
	计分规则

	基础分
	基本信息
	有效期与企业存续期限一致
	企业基本信息
	信用系统获取信息即可获得70分

	
	
业务能力

	计分12个月后清零
	办理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以及备案的良好表现
	参建项目申请消防设计审查或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时，资料齐全，内容完整且不存在违反强制性技术规定情形，能够一次性通过的，每宗加1分。

	
	荣誉表彰
	计分12个月后清零
	建设工程消防相关奖项（市级以上）
	1、获得市级政府部门表彰、奖励的，每项加3分；
2、获得省、部级政府部门表彰、奖励，每项加5分；
3、获得国家级表彰、奖励，每项加7分.
以上累计有效加分不得超过10分。

	
	技术成果
	计分12个月后清零
	参与编制建设工程消防领域标准（规范、技术指引）、取得建设
工程消防领域的科研成果等
	1、参与编写国家、行业、地方建设工程消防领域技术标准并发
布实施的，每项加3分，累计加分不得超过10分;
2、取得建设工程消防领域行业发明专利，每项加3分，累计加分不得超过10分。

	扣分项
	履约践诺
	计分12个月后清零
	承诺不实或不履行承诺的
	发现适用告知承诺制时承诺不实或不履行承诺，尚未被处罚的，每次扣1分，扣分上限10分。

	
	行政处罚
	有效期至处罚信息被依法停止公示
	受到市、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作出的与建设工程消防有关的行政处罚。
	1、受到行政处罚，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裁量档次属于从轻的，每次扣5分；
2、受到行政处罚，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裁量档次属于一般的，每次扣10分；
3、受到行政处罚，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裁量档次属于从重的，每次扣20分。

	
	不规范行为
	有效期至不规范行
为已确认整改（不改正的，12个月后清零）
	存在以下情形但未达到行政处罚立案条件的：
1.未在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使用、安装前，核查产品质量证明文件的。
2.同意使用或者安装不合格的消防产品和防火性能不符合要求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
3.未依法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未对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签章确认的。
4.派驻施工现场的监理工作人员未按照工程监理规范的要求，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对消防工程实施监理，或监督不到位的。
5.其他违反相关规范、标准、规定行为。
	1、因不规范行为依法被市、区住建部门或镇街正式约谈，且未因相关行为被扣分的，每次扣3分；
2、因不规范行为依法被市、区住建部门或镇街出具整改通知书，且未因相关行为被扣分的，每次扣2分；




（五）施工图审查、消防设计技术审查、验收评定单位
	计分项目
	评价分类
	计分有效期
	计分情形
	计分规则

	基础分
	基本信息
	有效期与企业存续期限一致
	企业基本信息
	信用平台获取信息即可获得70分

	
	
业务能力

	计分12个月后清零
	办理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以及备案的良好表现
	参建项目申请消防设计审查或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时，资料齐全，内容完整且不存在违反强制性技术规定情形，能够一次性通过的，每宗加1分。

	
	荣誉表彰
	计分12个月后清零
	建设工程消防相关奖项（市级以上）
	1、获得市级政府部门表彰、奖励的，每项加3分；
2、获得省、部级政府部门表彰、奖励，每项加5分；
3、获得国家级表彰、奖励，每项加7分.
以上累计有效加分不得超过10分。

	
	技术成果
	计分12个月后清零
	参与编制建设工程消防领域标准（规范、技术指引）、取得建设
工程消防领域的科研成果等
	1、参与编写国家、行业、地方建设工程消防领域技术标准并发布实施的，每项加3分，累计加分不得超过10分;
2、取得建设工程消防领域行业发明专利，每项加3分，累计加分不得超过10分。

	扣分项
	履约践诺
	计分12个月后清零
	承诺不实或不履行承诺的
	发现适用告知承诺制时承诺不实或不履行承诺，尚未被处罚的，每次扣1分，扣分上限10分。

	
	行政处罚
	有效期至处罚信息被依法停止公示
	受到市、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作出的与建设工程消防有关的行政处罚。
	1、受到行政处罚，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裁量档次属于从轻的，每次扣5分；
2、受到行政处罚，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裁量档次属于一般的，每次扣10分；
3、受到行政处罚，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裁量档次属于从重的，每次扣20分。

	
	不规范行为
	有效期至不规范行
为已确认整改（不改正的，12个月后清零）
	存在以下情形但未达到行政处罚立案条件的：
1.未按要求使用符合相关行业管理规定条件的审查人员，未建立项目审查档案，完整归档保存的。
2.出具不准确的审查结论
3.未按照规定在审查合格书或消防设计文件上签字盖章的。
4.经审查出具合格书后仍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5.依法需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项目，未取得项目规划许可文件，先行出具技术审查合格报告的。
6.其他违反相关规范、标准、规定行为。
	1、因不规范行为依法被市、区住建部门或镇街正式约谈，且未因相关行为被扣分的，每次扣3分；
2、因不规范行为依法被市、区住建部门或镇街出具整改通知书，且未因相关行为被扣分的，每次扣2分；



（六）消防检测单位
	计分项目
	评价分类
	计分有效期
	计分情形
	计分规则

	基础分
	基本信息
	有效期与企业存续期限一致
	企业基本信息
	信用平台获取信息即可获得70分

	
	
业务能力

	计分12个月后清零
	办理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以及备案的良好表现
	参建项目申请消防设计审查或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时，资料齐全，内容完整且不存在违反强制性技术规定情形，能够一次性通过的，每宗加1分。

	
	荣誉表彰
	计分12个月后清零
	建设工程消防相关奖项（市级以上）
	1、获得市级政府部门表彰、奖励的，每项加3分；
2、获得省、部级政府部门表彰、奖励，每项加5分；
3、获得国家级表彰、奖励，每项加7分.
以上累计有效加分不得超过10分。

	
	技术成果
	计分12个月后清零
	参与编制建设工程消防领域标准（规范、技术指引）、取得建
设工程消防领域的科研成果等
	1、参与编写国家、行业、地方建设工程消防领域技术标准并发布实施的，每项加3分，累计加分不得超过10分;
2、取得建设工程消防领域行业发明专利，每项加3分，累计加分不得超过10分。

	扣分项
	履约践诺
	计分12个月后清零
	承诺不实或不履行承诺的
	发现适用告知承诺制时承诺不实或不履行承诺，尚未被处罚的，每次扣1分，扣分上限10分。

	
	行政处罚
	有效期至处罚信息被依法停止公示
	受到市、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作出的与建设工程消防有关的行政处罚。
	1、受到行政处罚，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裁量档次属于从轻的，每次扣5分；
2、受到行政处罚，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裁量档次属于一般的，每次扣10分；
3、受到行政处罚，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裁量档次属于从重的，每次扣20分。

	
	不规范行为
	有效期至不规范行
为已确认整改（不改正的，12个月后清零）
	存在以下情形但未达到行政处罚立案条件的：
1.未使用符合相关行业管理规定条件的检测人员的。
2.出具不准确的检测数据和检测报告的。
3.未建立项目工程质量检测档案的
4.检测合同、检测原始记录、检测报告未连续编号，存在抽撤或涂改情况的。
5.其他违反相关规范、标准、规定行为。
	1、因不规范行为依法被市、区住建部门或镇街正式约谈，且未因相关行为被扣分的，每次扣3分；
2、因不规范行为依法被市、区住建部门或镇街出具整改通知书，且未因相关行为被扣分的，每次扣2分；





